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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橫山書法藝術館 

展覽徵件簡章 

一、宗 旨 

桃園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藝術優秀人才與團體，以橫山書法藝術館為平

台，鼓勵富有時代精神或歷史意義，具創新觀點、議題、形式、內容的書法藝術展

覽提案。 

二、申請期程 

(一) 受理徵件日期：2022年 12 月 1 日上午10時至 2023年2月3日下午5時為止。 

(二) 評選結果公告：2023年4月初於桃園市立美術館官網公佈。 

(三) 展覽展期公告：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檔期(確切時間將視展覽空間和性質

協調安排，本館保留調整展覽檔期之權利) 

三、申請資格 

(一) 個人或團體須具中華民國國籍或持有在臺居留證，或是在臺立案之團體、工作

室、公司、法人等組織。參展藝術家則不限國籍。 

(二) 單一個人以參加一案為原則，不受理跨類別重複報名。 

(三) 不受理情形： 

1.各級機關、學校社團聯展或畢業展。  

2.曾經公開之展覽。 

3.近4年內（2019 年至 2022 年10 月31日）通過本館評審之展覽獲選者。 

四、徵選類別 

2023年徵件展分成兩大類別，各類以評審出1至2案為原則。評審委員會具有評定徵

件從缺之權利。 

策展類 創作類 

鼓勵具策展意識之個人（或團體）以書法

藝術為內容進行跨領域之各種嘗試。 

鼓勵優秀創作者（或團體）呈現其代表

作，形式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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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資料  

策展類 創作類 

(一) 參展者資料（個人或團體不限）。★  

(二) 策展人學／經歷 (含過往策展實績、獲

獎紀錄、專業背景等) 。 

(三) 策展論述：以中文1,500-3,000 字為原

則。 

(四) 展覽作品資料表。★ 

(五) 展覽主視覺提案。 

(六) 展場設計圖。 

(七) 教育推廣活動規畫。 

(八) 經費預算及分項明細。★ 

(九) 工作期程。 

(十) 參展人同意書。★ 

(十一) 切結書及個資聲明。★ 

(一) 參展者資料（個人或團體不限）。★    

(二) 創作／展覽論述：以中文 500-1,500 

字為原則。 

(三) 展覽作品資料表。★ 

(四) 展場設計圖。 

(五) 工作期程。 

(六) 參展人同意書。★ 

(七) 切結書及個資聲明。★ 

備註一、請於徵件時間內至桃園市立美術館官網【徵件>橫山書法藝術館展覽徵件】

頁面報名，不受理紙本投件。 

備註二、★項請依照附件填寫，否則不予受理。 

六、展覽場地及預計展出日期 

策展類 創作類 

(一) 全館A、B、C棟，總坪數約230坪。 

(二) 由本館依展覽空間和性質協調安排於2

023年展出，展期以2個月為原則，本

館得視情況安排展覽檔期。 

(一) A棟（總坪數約128.3坪）或C棟（總坪

數約83.1坪），擇一。 

(二) 由本館依展覽空間和性質協調安排於2

023年展出，展期以1-1.5個月為原

則，本館得視情況安排展覽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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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展覽經費 

策展類 創作類 

(一) 策展類：展覽製作經費，以新臺幣180

萬元（含稅）為上限，展覽經費將由

評審委員會議決議並由本館核定之。 

(二) 上述經費內含策展費、作品借展費、

展場設計執行、展覽木作及設備、作

品說明卡及大圖輸出、作品照明規劃

及打燈、主視覺設計、作品保險運輸

等費用；並擔任志工教育訓練、導覽

等各一場之講師。 

(一) 創作類：展覽製作經費，A棟以新臺幣

40萬元（含稅）為上限，C棟以新臺幣

25萬元（含稅）為上限，展覽經費將

由評審委員會議決議並由本館核定

之。 

(二) 上述經費內含藝術家創作費、展場設

計執行、展覽木作及設備、作品說明

卡及大圖輸出、作品照明規劃及打

燈、作品保險運輸等費用；並擔任志

工教育訓練、導覽等各一場之講師。 

(三) 教師研習、教育推廣活動等策劃執行，視本館安排而訂，並另支經費。 

(四) 展覽專輯、邀請卡、摺頁等文宣品、媒體及記者會等宣傳事宜，由本館執行製作並

支應相關經費。 

(五) 若展覽製作經費超出預算，申請者（或團體）應自行籌措，並獲得本館認可後始得

施行。 

八、評選方式 

經本館進行資格審查後，邀集專家學者 5 至 7 人組成評審委員會，以初審、複審二

階段審查評選： 

(一) 初審：由評審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二) 通過初審之提案，由評審委員會進行複審。 

1. 申請「策展類」者，申請者（或團體代表）須出席複審會議，於會中詳述展覽

策劃內容，所有輔助性資料如：策展理念、空間規劃設計、研究報告等，由

申請者（團體代表）於會中提報。評審時間地點由本館決定，申請者（或團

體）須配合出席，無故不到者視同放棄當年度申請。 

2. 申請「創作類」者，由評審委員逕行書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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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權利義務 

獲選者（團體）須配合本館安排檔期並配合參與以下之推廣活動： 

(一) 專家導覽、教師研習及教育推廣活動。 

(二) 出席開幕記者會。 

(三) 志工培訓課程。 

十、注意事項 

(一) 提案與審查內容不得抄襲、剽竊或違反著作權之相關法律。提案內容如有著作

權或其他法令糾紛涉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或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本館得取

消其提案資格，並追回相關經費。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申請者（團體）自行

負責，概與本館無涉。若因申請者（團體）言行致本館名譽受損，本館得追究

其法律責任。 

(二) 最終展覽呈現內容之修正，不得超出原提案內容之50%。特殊情況需與本館討

論，經由本館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 獲選者（團體）須以報名時填寫之身分或單位名稱與本館簽定合約，依政府採

購法規範雙方權利義務，並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負擔相關稅賦，違者視同放

棄。 

(四) 若因故無法如期展出，應至少於展出4個月前告知本館。未能遵守者，本館得取

消其展出資格，追繳本館已支付之相關費用，且三年內不得申請橫山書法藝術

館徵件展。 

(五) 本次徵件投件視同認可簡章相關義務權利，本館保留徵件展簡章條文最終解釋

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告或於合約明訂之。 

(六) 徵件展詳情可洽：橫山書法藝術館03-2876176分機104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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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展場平面圖 

附件2─參展者資料報名表 

附件3─展覽作品資料表 

附件4─經費預算及分項明細 

附件5─參展人同意書 

附件6─切結書及個資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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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展場平面圖(尺寸僅供參考，請自行實測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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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棟平面圖 

   
 

 

 

A棟1樓展場照片 

A棟2樓展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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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棟1樓展場平面圖 

 

 

 

B棟1樓展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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櫥窗 

C棟1樓展場平面圖 

 
C棟2樓展場平面圖 

 

 

 
  

C棟1樓展場照片 

C棟2樓展場照片 C棟2樓櫥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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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參展者資料報名表(表格不敷使用者，請自行複製) 

報名序號：  

列印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參 賽 項 目 

(僅能擇一 ) 
   策 展 類                      創 作 類 

展覽名稱  

參展者/團體

資料 

名    稱  
出生／成立日期 ○○年○○月○○日 

連絡方式  

地 址 （郵遞區號） 

經 歷  

得獎紀錄  

參展者名單 （團體請詳列參展人員） 

聯絡人資料 

姓 名  
聯絡電話  

手 機  

職 稱  
email  

傳真  

地 址 
（郵遞區號） 

聯絡人 身分證/居留證 影本黏貼處（正面） 連絡人 身分證/居留證 影本黏貼處（反面） 

備 註 

聯絡人 

以上基本資料及所附證件皆屬實，如有不

實，雖已錄取，同意無條件被撤銷錄取資

格並自負刑責。 

 

切結人：           

審 

查 

結 

果 

□ 書審合格 

□ 書審不合格： 

   ○資格條件不合 

   ○證件不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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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展覽作品資料表 

 

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作品媒材 圖檔 備註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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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  經費預算及分項明細（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內 容 數 量 單 位 單 價 總 額 預算說明 

一、人事費 

1 策展費 
     

2 參展人/藝術家相    
關費用 

     

二、展示設計 

與施作費 

1       

2 
      

三、作品運輸 

與佈卸展

費 

1 
      

2 
      

四、材料、設

備費 

1 
      

2 
      

五、保險費 

1 
      

2 
      

六、其它 
1 

      

2 
      

合   計  

備註： 

1.請依申請類別之預算額度（含稅）進行編列。 

2.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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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參展人同意書 

參展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參與策展人/團體__________________針對「2023橫山書法藝術館展覽徵件」

之提案，提案經過評選通過後，茲同意將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相關文本

及影音紀錄授權予桃園市立美術館，作為展覽相關宣傳及推廣使用。 

 

作   者： 

作品圖檔： 

作品資訊： 

 

立同意書人（簽章）： 

身分證/居留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日  期 ： 2 0 2 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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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切結書及個資聲明 

切結書 

本人參加「2023橫山書法藝術館展覽徵件」，完全遵守簡章相關規定，所填資料均屬實，如

有違反，需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獲選等資格及追回相關經費。 

 

本切結書自本人簽署日起生效，無時間限制。本切結書之權利義務，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不

得轉讓予第三人。 

 

此致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及桃園市立美術館 

 

 

立同意書人：                      （簽名）  

 

 

2 0 2 2 年    月    日 

個資聲明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為辦理「2023橫山書法藝術館展覽徵件」相關之印刷、出版、學術研究、

教育推廣、文宣及行銷等需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得蒐集、處理、利

用本人於送件表所填之個人資料。 

 

此致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及桃園市立美術館 

 

 

立同意書人：                      （簽名）  

 

 

2 0 2 2 年    月    日 

 


